
□戴先任

日前有网友爆料称，沪昆
高铁贵州段存在严重质量问
题。对此，中国铁路总公司组
成专项检查组，调查发现个
别隧道存在偷工减料、内业
资料弄虚作假等严重质量问
题。对此，中铁总公司发布通
报，对责任单位处以停止接
受投标、企业信用降级、扣
分、承担经济损失等处罚。(11
月16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中国高铁发展
很快，从技术创新到高铁建
设发展速度，都举世瞩目，令
世界刮目相看，让中国高铁
成了闪亮的“中国名片”。而
随着高铁的发展，高铁越来
越成了国人长途出行的首选

交通工具，我国进入了“动车
时代”。而正因如此，沪昆高
铁贵州段存在的偷工减料、
施工质量等问题，就更让人
心有余悸。

高铁建设是关系人民生
命安全的重要工程，容不得
半点马虎，出不得半点差错。
要知道，这可不是普普通通
的铺路架桥，而是时速300公
里的高铁工程！整个建设施
工链全面沦陷，无一幸免，这
已经不仅仅关乎运输效率和
效益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
到民众的生命安全，岂能如
此随意草率、马马虎虎？

沪昆高铁贵州段却出现
建设质量隐患，而且还是人
为造成。如多家施工单位存
在偷工减料、内业资料弄虚

作假、违法分包、现场管理混
乱、泄水洞施工现场组织不
力、进度缓慢等诸多问题。存
在的问题不是技术性的，也
就是说，这些问题是完全有
理由避免的。

尤其值得追问的是，高
铁建设质量有多个关口进行
把关，为何还能出现这么多
质量问题？根据通报，沪昆高
铁贵州段的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设计单位、第三方检测
单位、建设单位，均存在问
题，堪称所有环节均有问题，
无一遗漏。而尤其让人惊悚
的是，所有这些问题居然没
有在通车前被发现，而必须
要经过运行实践来“试错”。

可见，仅有纸面上或程
序上的完善制度还没用，更

需 要 对制度 有 强 有 力 的执
行。不能满足于对查实存在
严重质量问题的责任单位予
以处罚，更应该追查造成质
量问题的原因，查漏补缺，弥
补监管漏洞，避免类似问题
的再现。

另外，更要顺藤摸瓜进
行深挖与彻查，看偷工减料
等质量问题背后是否存在腐
败、权钱交易等见不得人的勾
当，并一查到底，违法必究、违
纪必究、违规必究，追究所有涉
事人员的相关责任。只有如此，
才能完全堵住导致质量问题的
安全漏洞，才能避免质量问题
再次发生，这起高铁建设严
重质量事件才能画一个圆满
的句号，给公众和国家一个
满意的交代。

对全环节失守的施工要层层追查

“千万悬赏”与“亲亲相隐”

□天歌

11月13日，武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通过媒体发布“悬
赏执行公告”。公告中显示
涉案标的一亿余元，凡向法
院提供有效财产线索并执
行 到 位 的 ，按执行 到 位 额
1 0%比例予以奖励，也就是
说提供线索者最多可能获
得超过1000万的赏金。一时
间引发当地市民和全国网
友的热议。（11月16日《北京
青年报》）

公告的落款虽然是法
院，但确是受委托发布的，
提供“赏金”的实际上是债
权人，巨额的赏金足以表现
债 权 人 的 诚 意 。不 过 很 显
然，这笔钱不好拿，既然连
当地的法院执行部门都难
以找到“老赖”的财产线索，

普通网友又如何找得到？如
果真这么容易，债权人也不
必下此“血本”。

按照常理来说，只要这
个“老赖”还有可供执行的
财产，那么他必然会在社会
上留下蛛丝马迹，而不可能
隐藏得天衣无缝。但是有一
点，能够有希望找到这蛛丝
马 迹 线 索 的 ，不 可 能 是 与

“老赖”素不相识的当地市
民，更别说外地网友了。

真 正 有 可 能 了 解“ 老
赖”财产情况，找到财产线
索 的 ，只能 是 他 的 亲 朋 好
友，或者说认识他，了解他
的人。这就意味着，虽然“千
万悬赏抓老赖”是面向任何
一个人的，但是真正有可能
拿到这笔赏金的人，范围却
不大。也由此引发另外一个
问题，那就是“千万悬赏”与
传统的“亲亲相隐”之间的
伦理冲突。

“亲亲相隐”的意思不

难理解，指对自己关心关爱
的人，近则如父母、兄弟姐
妹，远则如朋友同学同事等
等，即便他们有了过失，也
不忍苛责追究、兴师问罪，
而是怀有包庇袒护之心。这
样的价值观念，到底是对的
还是错呢？从古代伦理观念
来看，是对的，但是从现代
法治文明的角度来看，则是
错的。比如即便是父母或子
女触犯法律，那么作为至亲
之人，也不能包庇袒护，否
则同样涉嫌触犯法律。

那 么 具 体 到“ 千 万 悬
赏”这件事，“亲亲相隐”的
传统伦理观念，就成了对一
些人的一种考验。我掌握了
他的财产线索，可以通过举
报他拿到不菲的赏金，但是
我和他是亲戚，是朋友，如
果举报了他，算不算是一种
出卖和背叛，这种行为是不
是一种“小人之举”？

此时就需要一番观念

转变的努力，从熟人社会形
成的“旧伦理”中走出来，形
成适应法治社会的新伦理。
在“情理”与法理的抉择之
中，就不能考虑“亲亲相隐”
而更应该选择公平与正义，
即便你不为了领取赏金，也
应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
义。这样的观念以及选择，
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道德
风尚。

“老赖”欠着他人上亿
元的资金不还，是对他人合
法权益的一种严重侵害。假
设被欠债者家里有病人需
要钱治疗，有孩子需要钱上
学，那么你的“亲亲相隐”也
就成了对别人的一种伤害。
另一方面，如果“老赖”这样的
行为得逞，就会在整个社会纵
容一种不讲诚信的错误价值
观，最终会损害到每个社会
成员的利益。而观念上的矛
盾恰恰证明了社会正处于
转型之中，是不成熟的。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
身活动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得
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广
场舞健身活动，不得因广场舞
健身活动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
生上课和居民正常生活等。

《通知》针对场地严重不
足，提出了科学规划、统筹建设
广场舞健身活动场地，分时段
向广场舞健身爱好者开放场
地、利用城市空置场所提供场
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鼓励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体育场
地开放等具体措施。

这些措施落实起来，仅靠
《通知》的规定和意见恐怕还是
不够的。比如，科学规划、统筹
建设广场舞健身场地的措施，
现在城镇规划对此几乎是个空
白，但主管规划的住建部并非

《通知》的下达机关，落实起来
的难度可想而知；即使住建部
作为《通知》的制发机关参与进
来，如果未在《城乡规划法》等
国家立法中有明确量化要求，
也可能在执行中走了样子。

比如，《通知》虽然提出了
国家体育总局“成立全国广场
舞健身活动推广委员会”，但其
职责只是就广场舞健身活动提
出规划，推出标准，提供指导。
因广场舞涉及的利益关系非常
复杂，也难以赋予其场地划分
的硬性管理职权。笔者认为，不
如放手鼓励各地建立起民间的

“广场舞协会”，相信民间有智
慧解决各种难题。

再如，政府购买服务以支
持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开放体
育场地的措施，设想确实不错，
但 需 要 国 家 财 政 的 巨 大 投
入，单靠体育主管部门的《通
知》根本无法解决。哪怕是由
体育部门去协调财政部门，
由于涉及国家预算，也一定
面对诸多困难。

因此，笔者认为，广场舞活
动涉及场地规划、经费保障和
多方利益协调等，非体育主管
部门通过制定部门规章能够彻
底解决，需要各相关部门及社
会各界参与，才能统筹解决各
方面的问题。（摘自《中国青年
报》，作者刘昌松）

“广场舞新规”
能解决多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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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纸面上或程序上的完
善制度还没用，更需要对制度
有强有力的执行。不能满足于
对查实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责
任单位予以处罚，更应该追查
造成质量问题的原因，查漏补
缺，弥补监管漏洞，避免类似问
题的再现。

葛试说新语

葛一家之言

葛公民论坛

司法判决就该让刷单者有痛感

□何勇海

“电商起诉刷单平台第
一案”，即阿里巴巴起诉杭
州简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案，于日前在杭州市西湖区
人民法院落槌。法院认为，
简世公司组织炒信的行为
违背了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和商业道德，严重侵害消费
者利益并扰乱了电商平台
的经营秩序，一审判决简世
公司赔偿阿里巴巴经济损
失20 . 2万元，宣判后双方均
未提出上诉，目前该判决已
经生效。（11月16日《法制晚
报》）

花钱雇用“网络水军”
充当“刷手”，以假乱真的购
物方式，替商家将商品“刷”
成“好评如潮”，再从商家那
里赚取佣金，甚至吸引有刷
单需求的商家成为其会员

并缴纳会费，这就是简世公
司的生财之道。为此，他们
还专门成立了从事刷单炒
信的傻推网。如此做法，是
对消费者的欺骗，是对其他
正当经营商家的不公平，会
扰乱电商平台的经营秩序，
损害电商平台的市场声誉
和竞争力。当然，刷单带来
的恶性竞争，也会伤害整个
社会的诚信环境。

所幸的是，终于有电商
平台动用法律手段，对刷单
组织者开展有效的还击。虽
然目前法院一审判决简世
公司赔偿阿里经济损失20 . 2
万元，远不及刷单带来的收
益，但此案的落槌，还是鼓
舞了电商平台拿起法律武
器打击刷单的信心。相信这
对其他刷单炒信组织者，还
是会产生一定的震慑。

前不久，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
决通过新修订的《反不正当
竞争法》，其中规定，经营者

不得采用刷单、炒信、虚假
宣传等方式，帮助自己和其
他经营者进行虚假宣传或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情节
严重的，最高可处200万元罚
款，吊销营业执照，该法自
明年 1月 1日起施行。相比之
下，被判赔20 . 2万元只是小意
思，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不
多了。当刷单炒信处于成本
低、代价小、收益高的状况，
被罚的刷单平台完全可能躲
过风头故伎重施，只有刷单
炒信者无利可图，才可能还
网购平台一派诚信的氛围。

无论是今年 6月的“刷
单 入 刑 ”第 一 案 在 杭州落
槌，组织者李某因犯非法经
营罪获刑五年六个月并被
判处罚金90万元，还是此番

“ 电 商 起 诉 刷 单 平 台 第 一
案”的落槌，都表明打击刷
单主要依靠行政处罚的历
史得以改写。电商平台起诉
刷单炒信的现象在增多，诉
诸司法的趋势更加明显。这

是公众乐于看到的。毕竟，
相比实体经营，网购更需要
信用支撑。

当然，要最大限度打击
刷单，仅靠电商平台出击还
不够。公安、工商、网络运营
商等要联合起来，形成更加
严密的监管体系。也要在线
下发力，对组织刷单的行为
予以斩草除根。比如，对刷
单 机 构 、发 空 单 的 快 递 公
司、刷单软件等进行全过程
监管；完善电子商务领域信
用记录，将涉事商家列入黑
名单，甚至责令行业禁入。
今年“双十一”前，国家发改
委在“信用中国”网站公布
了首批“电子商务领域严重
失信企业500家”黑名单，这
就是良好开端。

诚信社会的建设本就
是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各方
形成合力。司法理应成为这
个过程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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